关于加快物业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145号）

一、背景及问题分析

物业管理是城市管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民生的稳定和谐。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的有效提升能让社区的居民和业主与物业管理的关系和谐稳定。随着各级对“红色物业”建设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广大群众也对“红色物业”建设充满了期盼，我区的物业管理“红色物业”建设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全区业委会成立比例低，个别镇办成立业委会积极性不高，对物业企业的管理缺乏有效监督；二是社区党组织引领作用不够，业委会、物业企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开展不顺畅，相互之间协调配合机制效果不佳；三是社区党组织成立业委会经验欠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共商、共议、共建工作机制仍不完善，没有充分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解决问题，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突出。我区老旧小区占比达42%，其中37%未引入专业化物业，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停车混乱、消防隐患等问题。五是智慧化与创新服务滞后。多数小区未实现信息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比较低。
二、建议

一是由物业管理部门牵头主抓，压实镇办、社区职责，助推业主委员会成立和“红色物业”建设。

二是持续发挥镇办、社区党组织引领作用和整合力度，实施社区班子和物业企业负责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形成互相监督、协商共信、责任共负的紧密型党建共同体。

三是推行社区党组织开放式组织生活，创新“圆桌会议”“现场办公会”等平台载体，协商解决社区物业难题，化解物业管理纠纷，减少业主投诉率，提高业主满意度。

四是开展物业管理住宅小区提升年活动，探索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新模式，做深做实“红色物业”建设，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镇办、社区、业委会、物业等多方联动的“红色物业”体系。

五是深化智慧物业应用，搭建全区物业管理大数据平台，开发智慧物业服务便民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审查意见：同意立案

处理意见：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
